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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18-049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 

或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哈尔斯”）自上

市以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

门的有关规定，致力于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规范公司经营，促使公司持续规范

发展。现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将公司最

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及相应的整改情况说

明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

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

相应的整改情况如下： 

（一）年报问询函 

2018 年 5 月 31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关

于对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

第 319 号），就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审查过程中的相关事项对公司进行了问询并

要求公司做出书面说明。 

2018 年 6 月 7 日，公司披露了《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专项说明》（天健函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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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 389 号），就深交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监管函 

1、2018 年 2 月 12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

《关于对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欧阳波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

函【2018】第 23 号）。 

（1）监管函的基本情况 

①监管函的主要内容如下：2018 年 2 月 8 日，欧阳波以 7.08 元/股的价格买

入哈尔斯股票 12,000 股，同日，欧阳波以 7.08 元/股的价格卖出哈尔斯股票 12,000

股。欧阳波的上述股票买卖行为构成《证券法》第四十七条所界定的短线交易。

欧阳波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3.1.8 条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3.8.1

条的规定。 

②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要求：请欧阳波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

取教训，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同时要求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

本公司股票，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本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并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整改措施 

①根据《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将其持有的

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

上市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本次短线交易，欧阳波先生未

获得收益。 

欧阳波先生承诺将自觉遵守《证券法》第 47 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

自最后一笔买入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股票，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

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入公司股票。 

②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上市

公司大股东、董监高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应当在首次卖

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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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波先生本次短线交易系误操作造成，且已深刻认识到本次违规事项的严

重性，就本次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承诺将自觉遵守《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欧阳波

先生表示今后将严格规范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加强账户管理，谨慎操作，并

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勤勉尽责，重视并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③经公司自查，该行为是欧阳波先生误操作导致的短线交易，未发生在公司

披露定期报告的敏感期内，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

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④公司董事会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欧阳波先生的本次短线交

易行为进行了通报，并要求引以为戒。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督促相关人员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2、2018 年 7 月 5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对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8】第 123 号）。 

（1）监管函的基本情况 

①监管函的主要内容如下：2017 年 10 月 20 日，公司披露《2017 年第三季

度报告全文》，预计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为 14,297 万元至 17,872 万元。2018 年 1 月 31 日，公司披露《2017 年度业绩快

报》，预计 2017 年度的净利润为 12,055 万元。2018 年 3 月 28 日，公司披露《2017

年度报告》，2017 年度实际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10,980 万元。公司业绩预告、业绩

快报披露的预计 2017 年净利润与 2017 年度实际经审计的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未能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2.1 条、第 11.3.3 条、第 11.3.7 条的规定。公司董事

长吕强、时任财务总监吕丽珍、张定安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

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2.2 条和第 3.1.5 条的规定，

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②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要求：请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

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同时提醒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

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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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

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 

（2）整改措施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问题，并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时对相关事项进行沟通；公

司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加强对会计准则的学习，提高财务人员的业务

素质和专业能力，对于存在不确定性的重要问题提前与审计师进行充分沟通交流，

提高业绩预告、业绩快报的准确性，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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